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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科提出的 “行动诠释学”，是当代诠释学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它不仅标志着文本概念的不断拓

展，更体现了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深度延伸。行动诠释学视行动为 “文本”，将文本诠释与行动诠释

贯通起来，成为联结说明和理解，并将方法论、存在论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的学科视域。这一视域卓有成效地

推动了欧陆思辨传统与英美分析传统的沟通，使两种思想资源互相阐发，同时，通过对行动及其诠释机制的反

思，促进了诠释学与其他学科分支及思想流派的交叉融合，进而开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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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诠释学的发展语境中，整合存在论、方法论和实践之维，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已成为主流

趋势。纵观诠释学史，不难发现，文本概念的不断扩展见证了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的迈进：从聚焦于特定

的经典文本 （古典诠释学）拓展到一般的语言文本 （浪漫派诠释学）；再泛化为广义的文本，涉及不同形式

的流传物、文化符号、意识形态等 （哲学诠释学、批判诠释学）；最后人类行动亦被视为 “文本”，进入诠释

学的视域，利科明确将 “文本诠释学”发展为 “行动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德语学界也提出了类
似的概念。①

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人类行动，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对人类行动的理解与说明，

呼唤一门 “行动诠释学”的哲学反思。利科的行动诠释学为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一个范

本，且相较于传统的实践哲学和诠释学内部对实践哲学的复兴，行动诠释学创造性地运用吸收其他领域的思

想成果，为建构一种新型的实践哲学形态开辟了路径。

一、文本和作为文本的行动

在诠释学的三大要素 （作者、读者和文本）中，文本具有特殊地位，甚至是 “诠释学的核心概念”②。文

本是联结作者与读者的中介，也是诠释学产生的前提条件，从而诠释学首先是 “文本诠释学”，利科的诠释

学思想尤其以文本为重心，被称为 “文本中心论”③。文本和文本诠释包含深层的人文、社会、历史维度，反

映了时代的课题，狭义的文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广义的文本则涵盖了不同载体的流传物、打上了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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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的各种存在物，甚至人的行动也包含在内，这是因为，行动和文本一样具有意义，需要理解和解释。将

文本概念的边界扩展到 “行动”，可视为利科诠释学的最大特色，标志着诠释学的实践维度在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日益深化，也预示着 “行动诠释学”这一新型理论形态的诞生。

西方诠释学起源于圣经注释学和古典语文学，最初聚焦于特定的神圣文本、经典文本，尤其重要的是希

腊化时代对圣经正典、希腊神话以及古典作品的确立与解释。语文学的使命就在于确立由传统流传下来的经

典，解释、传承经典文本的意义，使之发挥人文教化功能；不过，《圣经》更为特殊，被视为神圣文本，故而

圣经注释学不仅包括文字考证、语言评断、文学历史鉴定，还包括特定的经文诠释要求和信仰实践旨趣，在

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解经主张。

到了现代诠释学，施莱尔马赫建立了一般性的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说，这里的 “一般”包含着文本概念

的拓展和诠释学方法论的系统化。在他看来，以往只有 “特殊诠释学”（Ｓｐｅｚｉａｌ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局限于特定文
本，从诠释实践中总结出一些零散的经验规则；而 “一般诠释学”（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则要突破这种局
限，建立系统的诠释学方法论，并将诠释学的对象扩展到一般的文本，亦即一切以语言为载体的存在。由此，

诠释学摆脱了特定文本的束缚，不同题材、体裁、风格、类型的文本都可以进入诠释学的视野，诠释学才可

能走进一个前所未有的人文社会历史的广阔空间。以施莱尔马赫、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为代表的早期

浪漫派，涉猎的领域丰富多元，在他们这里，诠释学与古典语文学、神学、文学批评、诗学、美学、比较语

言学、翻译理论等形成了交叉综合。

在当代，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进一步将文本概念泛化，突破语言载体，而只立足于 “语言性”，也就

是说，非语言载体的流传物也能够具有语言性，并具有诠释学的意义。例如，历史古迹能向我们 “诉说”，

我们可以理解、解释它们并与之对话，因此也是 “文本”。文本泛化为一切有意义的流传物 （ｂｅｒ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
而理解者和流传物处于互动之中，一方面，理解的 “前见”形成于传统之中，理解者属于传统，受传统影

响，另一方面，理解者对流传物的理解、诠释参与构建并更新着传统。进而言之，理解又是自我理解，理解

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渗透到此在的存在之展开和意义的生成、塑造过程中，由此，伽达默尔的哲学诠

释学以存在论的方式通往历史传统、人文教化领域。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诠释学，尽管对哲学诠释学颇有

微词，但与后者一样持广义的文本观，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其实也是一种文本，只不过哈贝马斯更侧重以批判

的态度对待文本，特别是意识形态批判。批判诠释学开显了诠释学的社会科学维度，促使诠释学与精神分析

学、社会批判理论融合。

利科诠释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之维愈加凸显，自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把文本理论融入行动
理论”①，利科使诠释学关注人的社会行动，深耕于实践理性、诠释学与人文科学的关联、文本理论和行动理

论的贯通等论域。其突出贡献在于，将 “文本诠释学”发展为 “行动诠释学”，以文本模型分析社会行动，

将人的行动视为 “开放的作品”，以文本诠释作为行动诠释的范式，实践与诠释互摄互动。如果说伽达默尔

揭示了理解活动本身的应用性，使诠释学立足于实践哲学，那么，利科则把诠释学与行动哲学、言语行为理

论、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展示了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实践维度。拓展文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利科

把文本理论融入行动理论的关键一步，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被视为文本，这种文本概念的广泛程度远远超出了以往
任何诠释学的文本观。

利科将文本模型用于人类行动，旨在表明文本诠释的方法论亦适用于行动诠释。那么，行动在何种意义

上是文本？可从四个方面加以阐明：行动的客观化 ／固定化 （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行动的独立性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ｓａｔｉｏｎ）；行动的关联性 ／重要性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人类行动作为 “开放的作品”（ｏｐｅｎ ｗｏｒｋ）。②

客观化、独立性、关联性 ／重要性和开放性是文本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行动的重要特征，通过对比分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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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２页。
参见利科： 《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７７ １８３ 页；英文版参见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牞 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牗 ｅｄ牞 ｔｒａｎｓ牞 ｉｎｔｒｏ 牘 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６牞 ｐｐ １６５－１７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６

科得出，有意义的行动可以被看作文本，构成人文科学①的研究对象。

“行动”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首先要被客观化，这就类似于，固定下来的文本构成文本诠释

学的对象。文本是 “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话语”②，由于这种固定，文本克服了话语、对谈的当下易逝性，获

得持久的意义；人类行动也需要被客观化，超越作为当下事件而发生的活动、互动，成为处于意义关联中的

“客体”，从而可以说，有意义的行动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ｉｏｎ）即是文本。早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贝蒂
（Ｅ Ｂｅｔｔｉ）就将诠释学的对象刻画为 “精神的客观化物”“富有意义的形式”，旨在重申诠释学方法论的客观

性诉求。利科提出的话语和书写、行动事件和行动意义之间的辩证法，与贝蒂有异曲同工之处，正是通过客

观化、固定化，话语、行动才能够超越其发生的特殊情境，成为诠释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对象。反之，

在 “前科学”层次上，对行动的理解限于第一人称视角，“但这种理解还不是那种强意义上的、称得上是科

学解释的解释”③。对行动的科学解释要求行动被客观化，并能够从第三人称视角加以考察。

书写固定言语，从而形成文本，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行动如何被固定、被刻写成 “文本”？利科运

用行动哲学、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现象学的理论，分析行动的客观化之可能性，提出 “意向的外化”作为解决

途径。（１）如同言语行为 （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一样，一般意义上的行动也具有 “以言表意”的结构。这意味着，

行动是某种意向的外化和表达，能够具有同一性的命题内容，这种命题内容使行动的意义得以从行动事件中

分离出来。行动的意向相关项 （ｎｏｅｍａ）被固定下来，成为有待被解释的对象。（２）行动的意向相关项不仅
具有命题内容，同时也表现出 “以言行事”的特征，可在此基础上建立行动的类型学和标准学。我们不仅按

照其命题内容，同时也根据行事的力量来识别同一个行动。（３）行动还具有类似于言语行为的 “以言取效”

的后果，行动与行动者分离，产生出它自己的结果，这一点构成了行动之文本特征的第二方面，即行动的独

立性。正如文本的意义脱离作者的意图而产生它自己的效果历史，行动也能够产生独立于行动者的效果。

行动的独立性展示了行动的社会历史维度。首先，“人类行动的这种独立性构成了行动的社会维度。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因为该行动是由若干行动者 （ａｇｅｎｔｓ）以如下方式完成的，即其中每个人
的角色不能跟其他人的角色区别开来，而且也因为我们的所为 （ｄｅｅｄｓ）逸出我们之外，具有我们意想不到的
效果”④。利科以独立性刻画行动，指的是行动效果与行动者之间能够拉开间距。行动及其效果具有公共性，

处于社会关联之中，对他人产生影响，而且这种效果不完全受制于行动者的掌控。行动效果与行动者的意图

之间因存在间距而导致一种复杂的关系：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部分重叠，抑或完全背离，达到某种 “意想

不到”的效果。基于这种间距，行动的责任语境、归责问题，以及社会评价呈现出复杂性。其次，行动的独

立性构成了行动的历史维度。人类行动被记录下来，进行 “去心理化”的处理，成为历史的 “档案”和 “文

献”，积淀在历史长河之中，处于历史关联当中，成为历史研究和评价的对象。历史可被理解为人类行动记录

的总体，在这种意义上历史获得了一种客观独立性，超出个别行动者的控制，表现为一种 “自主的实体”（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ｅｎｔｉｔｙ）；当然，这种看法往往受到指责，但利科试图表明，人类行动通过记录而获得了历史性，历史
也因此获得了独立性，历史的发展超出个别行动者的意图，就如同文本的意义能够挣脱作者意图的控制。

行动还具有关联性 ／重要性和开放性，这是行动之文本特征的后两个方面。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总是在特
定的情境中发生，指向原初的关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但重要的行动，或者说意义重大的行动则会超越具体情境，
成为 “持久的关联，在某些情况下，它就是无时不在的时间关联”⑤。行动的 “重要性”使行动从原初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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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科的人文科学概念并不局限于狭义的人文领域，英语的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其实就是指关于人的科学，囊括人文、历史、社会等领
域，利科本人在其英文论文 （例如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ｔｅｘｔ”）中使用了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此
外，他也使用德语的 “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精神科学）和法语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精神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人文
科学），都可以指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

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洪汉鼎译，第 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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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出来，创造出新的意义关联，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重新被规定、诠释。正因为如此，利科把人类行动

视为 “开放的作品”，它向未来的读者敞开，其意义无限地展开于历史进程之中。一如文本能够摆脱原初的

语境和受众，在效果历史中建立新的指称关联和精神世界，人类行动同样能够打开新的指称，更新意义理解，

实践与诠释互动，“这样，一切重大事件和所为 （ｄｅｅｄｓ），通过当前的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而向着这种实践诠释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敞开”①。

二、从文本诠释到行动诠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说明和理解

就文本与行动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文本背后是进行表达和行动的人，所以文本应当被视为话语行动，

是固定下来的话语行动；另一方面，有意义的行动可被视为文本，具有文本的特征，因此文本诠释对于行动

诠释具有借鉴意义。人类行动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从文本诠释到行动诠释，体现了诠释学与人

文社会科学的交融。利科致力于 “寻求 ［诠释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对话和沟通”②，试图调和不同的诠释立

场，如存在论与认识论—方法论、诠释与批判、说明与理解等，推进了西方诠释学的 “第三次转向”③。利科

“对这些看上去表现为对立的研究方式进行适度的调解，尽其可能的将它们综合、整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具

有更为广泛的包容性的整体”④，以便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合理有效的支撑。

（一）沟通说明和理解的 “诠释学之弧”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中，长期存在 “说明”和 “理解”的对立，而文本诠释的范型 “为处理人文科学

中说明和理解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路径”⑤。利科在批判吸收以往诠释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联结说明和理解

的 “诠释学之弧”（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ｒｃ）。众所周知，说明与理解的激烈对峙始于狄尔泰，他以此区分自然科学和
精神科学，并为后者辩护，其核心论断学界已耳熟能详：“我们说明 （ｅｒｋｌｒｅｎ）自然，我们理解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心
灵生活。”⑥ 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 “区别在于构造客体的趋向不同，在于构建二者的程序 ／方法 （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
不同。在前者，精神客体出现于理解之中；在后者，物理客体出现于认知之中”⑦。根据狄尔泰的看法，“说

明”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方法，通过假说、实验、归纳、联想等构造因果关联，不宜用于精神科学，实证主义

就是执迷于推广自然科学方法的拥趸，肢解了社会—历史实在；“理解”则是从内在体验出发，通达他人生

命表现的意义，理解的客观普遍性植根于精神生活、生命体验的共同性，具体实现在解释过程中。狄尔泰在

方法论上将理解和说明对立起来，本意在于为精神科学的独立性、合法性辩护，却也导致了诸多问题。马克

斯·韦伯已开始尝试克服这种对立，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将意义理解和因果说明结合起来。沿此路径，利

科建立了关于说明和理解的辩证法，二者不再相互排斥，而是互补性的关系， 《什么是文本？说明与理解》

（“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ｕｎ ｔｅｘｔｅ？Ｅｘｐｌｉｑｕｅｒ ｅｔ ｃｏｍｐｒｅｎｄｒｅ”，１９７０）一文尝试调和这两种因素，提出了新的诠释理念；《说明
和理解》（“Ｅｘｐｌｉｑｕｅｒ ｅｔ ｃｏｍｐｒｅｎｄｒｅ”，１９７７）一文再次宣称，其目标 “就是质疑这种二元对立，它为理解和说明
这两个术语指派了在认识论上互相区别的两个领域，而这两个领域又分别涉及两种不可化约的存在模式”⑧。

利科特别汲取了结构主义思想来充实 “说明”的内涵，并旨在打破说明和理解的截然对立。结构主义是

将说明性的研究方法卓有成效地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典范。在语言学方面，索绪尔是一个范例，他区

分语言 （ｌａｎｇｕｅ）和言语 （ｐａｒｏｌｅ），认为前者才是语言科学的真正对象。由于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跨越物理、
生理与心理，个人与社会等诸多领域，不具有统一性，“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⑨，相

反，语言是封闭、确定的符号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是同质的整体，可以归为人文事实，能够从共时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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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科学的说明，语言学就是符号学这门一般科学的一个部分。另一位结构主义的代表列维·斯特劳斯，

把亲族关系、图腾制度和神话等人类学现象当作系统来研究，揭示文化符号背后跨越时空的思维模式，其结

构主义神话学从整体上研究 “神话丛”，分析神话的单元 （神话素）、各单元之间的联系，试图透过表面上离

奇纷纭的神话叙事，从共时性的角度破译出其中的深层结构，以神话系统本身去说明神话的意义。

结构分析作为一种说明性的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不可或缺，构成诠释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

利科看来，文本相较于作者、话语 ／言语具有独立自主性，对待文本的说明性态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文本与作者、话语及其听众产生间距或发生断裂，成为一种无周遭世界、无作者的对象，其意义处于悬置状

态，倘若保持或强化这种断裂，则能够停留在语言符号的封闭性之中，对文本的内在结构予以分析、说明。

“结构分析的任务就是 （在水平层面上）对作品实施切分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然后 （在层级方面）建立各部分

结合于整体之中的各个层次。”① 结构说明预设语言符号和叙事的封闭性，着眼于澄清文本的内在关联结构。

经过此番更新，“说明”就不再专属于自然科学，而是来自语言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拥有合法的一席之地。

在文本研究中，诸如语法、句法、文法和章法上的说明显然不容忽视；同样，研究作为文本的人类行动，结构上

的分析说明亦是不可缺少的。利科强调，客观化的结构说明与重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优越于那种撇开方法论、直
接切入存在论的理解，诠释学不应走 “捷径”而要选择 “长程”，因为 “说明是理解的必由之路”②。

不过，利科也看到了结构主义的缺陷，结构主义预设了无意识的、封闭的符号系统，主要关注符号秩序、

结构形式，忽略了语义内容和意指关系。结构分析只是 “说明”而不去 “理解”，“它排除了语言针对某物说

些什么的原初意向，作为言语 （ｐａｒｏｌｅ）的语言把实在的指称添加给理想的含义”③。只有把文本视为话语行
动，才能充分展现文本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维度、意义的个体化 ／主体性和社会历史维度。由此，利科才能把诠
释学推广到由文本、行动和历史所构成的哲学人类学层次。④ 在他看来，虽然文本和话语之间存在间距，文本

通过对话语的固定独立并超越于话语，但是文本并不能完全抛开自身与话语的关联。正因为它是由书写确定

下来的话语，而话语总是人类的言说行为，所以文本就不能被视为绝对封闭的符号系统，仿佛全然脱离它所

言说的事物以及言说者和理解者的具体语境，“在结构化的作品中，话语的客观化并没有取消话语的首要基本

特征，亦即它是由一系列句子构成的，人们借助这些句子针对某事向他人说某事”⑤。同样，行动固然可以客

观化，对人类行动的研究却也不能局限于 “说明”。结构主义重句法结构，轻语义和历史维度，其说明方法

并不是自足自洽的，不能穷尽我们对待文本、行动的态度；要追寻文本、行动的意义，就必须 “理解”它们，

重新建立指称的语义关联，实现文本、行动的话语功能，“利科善于摆脱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本身的局限性，从

现象学和诠释学的高度去解决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所未能解决的语义学问题”⑥。

上述诠释观念把结构分析视为由素朴诠释通往批判诠释、由表层诠释通往深度诠释的必要阶段，它们形

成一个 “诠释学之弧”，“将说明和理解这两种对立态度在一种全面的、作为意义恢复的阅读观念中融为一

体”⑦。说明和理解构成诠释学之弧的两个端点，体现了诠释过程中静力学和动力学模式的结合，不仅呈现静

态的结构关联，而且激发文本思想的敞开之径，超出作者的原初意向，在诠释实践中建立新的意义关联。

（二）行动诠释中的说明和理解：兼及原因和理由的区分

意义理解是诠释的高阶要求，也被利科视为结构分析的前提条件，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存在论层次上，理

解的诠释学循环都无法回避，没有理解和前理解，也就无法进行结构分析和说明。这不仅适用于狭义的文本，

也适用于作为文本的行动。利科早期的意志现象学已看到关于行动的自然主义因果说明的局限性，主张人类

生存活动的意志维度和非意志维度是相互补充的；行动诠释学更强调行动的目的维度和动机维度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对行动的考察，需要把说明和理解结合起来。“我理解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你意向做
什么，如果你能向我说明 （ｅｘｐｌａｉｎ）你为什么如此这般行动的话。现在，对于 ‘为什么’这个问题，何种回

答是有意义的呢？只有那些提供了动机 （ｍｏｔｉｖｅ）的回答，这个动机被理解为一个关于……的理由 （ｒｅａ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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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一个原因 （ｃａｕｓｅ）。”① 利科吸收了当代行动哲学的思想资源，不仅意在表明，基于行动原因和理由的
区分，对行动的诠释要综合运用理解和说明的方法，而且指出这种区分包含了对原因概念的误用 （参见本文

第三部分），进而打破原因和理由的截然对立，更彻底地解决说明和理解的对峙。

关于原因和理由的区分，维特根斯坦有精辟论述②，安斯康姆进一步把这种区分发挥到行动哲学中，她

将意向性行动界定为能够对 “为什么”的问题进行回答且其回答是给出一种 “理由”的行动③。我们来看利

科的解读：

什么是关于……的理由而非原因？用 Ｅ 安斯康姆和 Ａ Ｉ 梅尔登的术语来说，它是允许我们将行动视为这
样或那样的一个表达或短语。如果你告诉我，你由于嫉妒或出于复仇的精神做了这个或那个，那么你就是在要

求我，依据情感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或倾向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范畴来看待你的行动。同样，你要求你的行动有意义，你要
求它对于他人和你自己是可理解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ｂｌｅ）。当这种尝试适用于安斯康姆所谓希求 （ｗａｎｔｉｎｇ）的 “可

欲性特征”（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时，会特别有用。希求和信念不仅具有使人们如此这般行动的力量特征，而
且也具有产生意义的特征，因为有明显的好处，这种好处是可欲性特征的相关物。或许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你所希求的这个东西作为什么？基于这些可欲性特征及其相应的明显好处，如下一点才是可能的：对行动的意

义进行论辩 （ａｒｇｕｅ），对这个或那个诠释加以辩护或反对。以此方式，动机解说 （ａｃｃｏｕｎｔ）已经预示了论辩程
序的逻辑。难道我们不能说，人类行动中能够 （且必须）被领会 （ｃｏｎｓｔｒｕｅｄ）的是该行动的动机根据，亦即可
以说明 （ｅｘｐｌａｉｎ）该行动的一系列可欲性特征？难道我们不能说，通过行动动机而与行动之说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相联系的论辩过程，揭示了一种使行动类似于文本的多义性吗？④

利科从诠释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并改造了行动理论。他将有意义的行动视为文本，以意义规定行动，类似

于安斯康姆以意向性规定行动，涉及言语、行动时，“意义”与 “意向”密切相关。⑤ 严格意义上的人类行动

是意向性的，具有目的维度、动机维度；它是一种希求，具有 “可欲性特征”；意向性的行动能够给出理由，

因而是有意义的。正因为意向性的行动产生意义，有意义的行动需要被理解、领会、说明和解释，这进一步

打开了对行动意义进行辩护或反对的多义性空间。当行动者向他人陈述自己的行动理由时，就已经提出了理解

的要求，要求他人理解其行动的意义，狄尔泰将理解引入精神科学，韦伯、利科、哈贝马斯等人在人文社会科学

中都承继了这一原则，坚持理解在行动诠释中的不可或缺性。举例来说，“科学 （这里指自然科学———笔者注）

能够对人类身体如何运动给出物理学和生物力学上的充分说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但它却无法告诉我们奔跑行为
的任何意义；它无法告诉我们，从我们身边跑过的人是在赶时间、逃跑，还是锻炼。要理解这一行动的意义，

我们就必须根据行动者的主体经验来诠释行动”⑥。

当然，利科认为行动诠释过程中 “说明”是必要的，但他力图突破因果说明的模式，后者来自休谟和实证

主义传统。人类行动与自由意志相关，具有意向性，自然主义、物理 ／心理主义的因果说明不足以澄清行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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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６牞 ｐ １７５牞 ｐ １７６ 见洪汉鼎中译本第 １８８、
１８８ １８９页。
在维特根斯坦的 《哲学研究》《哲学语法》《蓝皮书和棕皮书》和剑桥讲演等著述中，明确区分了原因和理由。可参见韩林合的相关

论述 （《康德区分开了理由与原因吗》，《学术月刊》２０２１年第 １２期）：（１）原因可以通过实验发现，理由却不能；（２）理由与它所
辩护的事情之间是内在的关系，原因则外在于它所引起的事件；（３）出于某个理由而做出的行为可以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但某种原
因所引起的同一件事情却不能说它是正确的或错误的；（４）我们通常确切地知道我们行动的理由，却不知道其原因，对他人行动理
由的探究，往往要取决于他同意这个理由；（５）理由的确定最终以人们的一致为基础，但单纯的一致看法却不能确定原因；（６）理
由的链条有终点，原因的链条追溯不到终点。

这一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１）对行动的 “为什么”，只有限定在特定意义上，亦即从目的、意向、意愿、希求的角度回答
“为什么”，这种回答提供的才是 “理由”；（２）撇开上述限定，如果从机械的、物理的或生理机能的角度回答 “为什么”，给出的就是

“原因”；（３）对于意向性的行动，既可以探究其原因，也可以探究其理由，对于无意识的、非意向性的行动，行动者本人不能从第一人
称视角给出理由，但我们仍然可以探究其原因；（４）意向性行动包含的知识属于非观测性的知识，第一人称视角具有权威地位，行动理
由的给出，无须观察，是一种自我知识。（参见安斯康姆：《意向》，张留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５—８节）
参见陈嘉明：《知识论语境中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 １０期。
Ｊａｍｅｓ Ｇｏｒｄｏｎ 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牞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牶 Ａ Ｖｅｒｙ Ｓｈｏｒ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５牞 ｐ ２０
关于行动的因果说明理论在亨普尔、温奇、戴维森等人那里得到了更加细致的推进和发展，其中包括以规范主义超越自然主义的尝

试；当前学界关于休谟因果理论有新的解读，尝试将因果知识理解为兼具自然主义特征和规范性特征的知识。相关研究可参见应奇、

徐东舜：《休谟与分析性行动哲学的诞生———从 “因果解释”视角看》，《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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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目的合理性的说明也是不够的。利科把说明方法发展为一种深层语义学 （ｄｅｐｔ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超越心理主
义的解释，实现认识论功能：（１）以第一人称视角来看，行动者本人能够以对待文本的方式反思自己的行动，
向他人说明、解说其行动的动机、意图和理由，以便取得他人的理解。（２）以第三人称视角来看，行动的研
究者有必要说明、分析该行动的结构及其一系列的可欲性特征，以便将行动的意义呈现出来。社会现象、人

的行动如同文本一样，都需要深层语义学的说明，“难道我们不能说，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也是通过结构分析

从素朴的诠释走向批判的诠释、从表面的诠释走向深度的诠释吗？”①

相应地，行动诠释中的 “理解”概念也具有双重视角：（１）就第一人称视角而言，意向行动的主体能够
理解自己的行动及其理由。安斯康姆认为这是一种无须观察的直接的自我知识，与之不同，利科反对笛卡尔

以降的自我意识的自明性，取消了第一人称的权威地位，同时他也反对结构主义的无主体性，从而走上自我

理解的迂回之路。所谓迂回的理解，也就是通过对自我及他人的作品、行动、社会实践的反思、诠释而获得

自我理解，自我理解不是直接的、自明的，也不是前反思的、前科学的，而是中介性的。利科认为，只有经

过迂回的中介活动，人文社会科学才有可能达到科学性的理解。（２）就第三人称视角而言，对行动的研究无
疑需要考察行动者的主观方面，需要理解行动的理由和意义，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回答行动者为何如此行

动。相较于安斯康姆，利科强调，一旦人文科学将人的行动作为研究对象，行动就被客观化了，其意义、效

果与个别行动者拉开间距，获得了独立性、一般性，显示出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并且能够在新的语境中建

立新的关联，于是，行动成为 “开放的作品”，其意义在理解过程中不断得到更新和重构。

完整的行动诠释包含说明和理解，且在说明和理解中实现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的综合。利科克

服了狄尔泰以来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割裂，使二者相互补充，融合于行动诠释之中，诠释的效力遵循 “论辩 ／论
证的逻辑”。说明与理解的结合从文本诠释延伸到行动诠释，促进了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并为

构筑新的实践哲学范式开辟了可能性。

三、开启实践哲学的新范式

行动以及行动诠释中的哲学问题之反思，促进一门 “行动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行动诠释学例示了人文

社会科学的诠释学特征以及诠释学的应用性，由此可以构筑一种新型的实践哲学范式，这不仅相较于传统的

实践哲学②而言，也是相较于诠释学内部对实践哲学的改造与复兴③而言。

实践哲学诞生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最早界定 “实践”（ｐｒａｘｉｓ）概念，实践哲学属于其学科体系的重要一
支。实践的本义即行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行动，区别于制作 （ｐｏｉｅｉｎ）和沉思 ／理论 （ｔｈｅｏｒｉａ），实践哲学研究
和思考的无非是人的行动，人如何通过行动过好的生活。不过，亚里士多德又说最高的实践是沉思活动，实践回

到了沉思，所以他通常被视为沉思传统之优先地位的确立者。后来的实践哲学发展出不同的形态，实践概念从中

世纪到近代逐渐获得一种新的内涵，即理论的应用，尤其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实践往往被用来指称科

学技术的应用，这带来了如下结果，一方面，实践的内涵得以扩展，制作、技术被纳入其中，另一方面，传统的

实践概念呈现出萎缩的趋势，被制作、技术所取代，借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实践 “沦为”技术。德国古典哲学

力图重新赢获一种真正的实践哲学，并赋予其更高的地位，可谓对沉思和制作之宰制的双重超越：康德有意识

地区分道德上的实践和技术上的实践，前者是基于自由的行动，后者遵循自然的必然性，就此而言，后者并

不是真正的实践，其规则只能被视为理论哲学的补充④，由于理论在先验运用中的思辨所导致的终极意图是实

践性的，因此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理论理性以实践理性为归宿；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无论费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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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牞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６牞 ｐ １８２ 见洪汉鼎中译本第 １９４页。
丁立群将传统的实践哲学归结为 “伦理—政治实践论”和 “科学—技术实践论”两种基本形态 ［参见 《伽达默尔精神科学思想研

究》（陈莹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中的 《何谓实践哲学 （代序）》］，并强调马克思把劳动提升为实践，创立

了 “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理念 （参见丁立群：《劳动之成为实践：历史嬗变及其意义》，《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２３年第 ９期）；郁振华考察了实践概念从古希腊到现当代哲学的涵义演变，详细梳理了古典三项 （沉思、实践、制作）变

两项 （理论、实践）的过程，提出恢复三项区分的必要性，并肯定制作的发生优先性，以及三种活动在价值上的平等地位 （参见郁

振华：《论哲学中的实践转向》，《学术月刊》２０２３年第 １２期）。
Ｖｇｌ Ｇüｎｔｅｒ Ｆｉｇａｌ牞?Ｅｔｈｉｋ ｕ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牞  ｉｎ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 ａｌｓ Ｅｔｈｉｋ牞 Ｈａｎｓ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牗 ｈｒｓｇ 牘 牞 Ｍüｎｃｈｅｎ牶 Ｆｉｎｋ牞 ２００４
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６页。



“行动诠释学”及其实践哲学新范式

谢林，还是黑格尔，都是在自由行动的意义上理解实践，并且在理性统一的原则之下将实践置于理论之上。

从根本上说，实践哲学离不开行动问题这一主线，而行动诠释学以行动和行动诠释为反思对象，无疑属

于实践哲学的范畴，而且它能够在诠释学的视角下构建一种新型的实践哲学范式。

在诠释学史上，海德格尔发展了一种 “另类的”实践维度①，“实际性的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 ｄｅｒ
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和 “此在诠释学”将实践理解为行动处境的敞开，是源始的与世界打交道的上手 （ｚｕｈａｎｄｅｎ）状
态。所谓 “源始伦理学”（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 Ｅｔｈｉｋ）并不考虑具体的伦理学问题，亦不涉及对行动诠释的反思，毋
宁说是伦理学的存在论基础。Ｇ Ｆｉｇａｌ指出，海德格尔对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所做的诠释学转换导致了一个奇
特的结果，“原来的实践理性不再是实践的了”②。伽达默尔真正完成了作为技艺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向实践

哲学的转换，使诠释学落脚于实践哲学③，他不仅揭示了理解活动的实践性、应用性，也表明了实践行动的诠

释学维度。从前一方面来看，理解活动内在地包含着应用，是指实践理性、实践智慧意义上的应用。伽达默

尔以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为范例，阐明了理解的对话结构和应用性，
在存在论上展示了理解活动的实践面向，从而理解本身即是实践。就后一方面而言，行动者在实践行动中离

不开理解和解释，行动总是发生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人必须决定自己应当如何行动，为此就需要理解、解

释自己所处的实践情境，而这正是实践行动的诠释学之维。

参照上述思想背景能更好地发掘并凸显利科行动诠释学的实践哲学特质。行动诠释学检视文本与行动的

关系，从文本诠释过渡到行动诠释，吸收了现象学、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行动哲学等不同学派的前沿

思想，视野更为开阔，理论建构呈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气象，从而能够开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范式。

首先，引入文本视角，廓清文本与行动的内在关联及其相互诠释的可能性。如前所述，文本作为由书写

固定下来的话语，本身就基于行动，亦即表达者的话语行动，言语、话语即是行动，对于这一点，言语行为

理论已做出很好的论证。同时，文本往往把行动本身作为指称对象 （ｒéｆéｒｅｎｔ），叙事性的文本作品叙述、摹
仿行动，利科在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中看到，“悲剧的情节，同时也就是，故事和剧情，是对人的行动的

模仿、创造性的模仿”④。根据上述观点，文本虽是 “固定的”，却不能将文本视为封闭的语言符号系统，结构

主义的分析、说明只是文本诠释的一个中间阶段，着眼于分析文本、作品的内在结构，但文本意义尚停留在悬置

状态。文本阅读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这种悬置，毋宁说是要消除悬置，还要在当前的言语中充实文本。文本意义的

生成与敞开，不仅要看到文本对行动的摹仿，把文本视为表达者的话语行动，还包括理解者对意义的当下化，在

新的语境中建立新的意指关系。于此过程中，说明与理解、符号学与语义学、语用学应当结合起来，服务于文本

诠释。由于行动也是一种文本，属于广义的文本，行动具有文本的特征，故 “文本概念对人的行动而言是一个很

好的范例”⑤，文本诠释能够成为行动诠释的模型，文本诠释的诸多方法也可以应用到行动诠释之中。

其次，批判吸收、改造当代行动哲学，立足于实践立场，为解决关于行动的说明和理解之争提供新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欧陆的精神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方法论反思中引发了说明和理解之争，而且在来自

分析哲学传统的行动理论中同样引起了说明和理解之争⑥，正如冯·赖特的书名 《说明与理解》（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⑥

海德格尔是否有实践哲学，在学界存在争议。肯定论者如 Ｋａｒｌ Ｋｒａａｔｚ认为，海德格尔表面上只关心存在论，把伦理学拒之门外，实
际上他的存在论哲学具有伦理学的雏形，足以延展出一种存在论的伦理学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Ｅｔｈｉｋ）（参见 《超越康德———论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伦理学》，《德国哲学》２０２３年卷上 ／总第 ４３期）。否定论者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伦理学是缺席的，或者说，其源始伦理学
不过就是存在论哲学，早已偏离了传统的实践哲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哈贝马斯、Ｅ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张志伟 （参见 《重思伦理学与形

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海德格尔哲学为 “视阈”》，《道德与文明》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等。
Ｇüｎｔｅｒ Ｆｉｇａｌ牞?Ｅｔｈｉｋ ｕ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牞  ｉｎ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 ａｌｓ Ｅｔｈｉｋ牞 Ｈａｎｓ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牗 ｈｒｓｇ 牘 牞 Ｍüｎｃｈｅｎ牶 Ｆｉｎｋ牞 ２００４牞 Ｓ １２８
相关研究可参见彭启福：《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从 “转向说”和 “走向说”的论争谈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张能为：《知识、行动与实践———伽达默尔论知识、行动何以是实践哲学的》，《学术界》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⑤　 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第 １９０、１８９ １９０页。
在这场争论中，形成了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因果论和以安斯康姆、冯·赖特为代表的目的论 （或逻辑论）的对垒。戴维森为因果说明

辩护，提出 “合理化”即因果说明。他主张，一个行动的 “基本理由”（由赞成态度和信念构成）等同于引起该行动的心理事件，

“理由即原因”。与此相对，安斯康姆和冯·赖特则捍卫了行动的理解维度，认为理由与行动之间是逻辑或规范关系，而非经验因果

关系。冯·赖特通过实践三段论论证了意向与行动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即在特定情境下，意向 （目的）与认知的手段之间存在着一

种目的论的必然联系。安斯康姆则强调行动的意向性不在于行动前的心理状态，而在于行动在特定描述下的属性，她重申了亚里士

多德的实践推理，强调这种推理的结论不是命题而是行动，其逻辑旨趣不在于真值的推导，而在于通过行动来实现理由的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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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① 所表明的那样。利科说道，“这并不令人惊讶”②，正因为文本与行动的内在相关性，文
本理论和行动理论出现了奇特的汇合，其行动诠释学尝试从根本上解决关于行动的说明与理解之争。他认为，

行动哲学中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对原因概念的误用，局限于休谟式的原因，基于这种狭窄用法，安斯

康姆区分了原因 （ｃａｕｓｅ）和理由 （ｒｅａｓｏｎ），把因果关系和动机关系对立起来，这种二元对立站不住脚，而对
行动原因的 “说明”和对行动理由的 “理解”之截然对立也是站不住脚的。利科设想了两种极端，一极是无

动机的因果 （ｕｎｅ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é ｓａｎ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全然无意识的动机类似于外部原因，接近制约性的因果关系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é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ｔｅ），对应着 “说明”的认识方法，另一极是无因果的动机 （ｕｎ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ａｎｓ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é），
这种动机关系需要以纯粹理性的方式来 “理解”。他同时指出，人恰恰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通过比较评估

不同的动机，设置优先等级次序，最终使它们成为实践推理的前提，安斯康姆将动机—理由与原因对立起来，

“但是这种对立是完全抽象的”③，人的动机、欲望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欲求驱动 （ｍｏｔｉｏｎ ｄｕ ｖｏｕｌｏｉｒ），又是理
由层面的辩护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若突破休谟式的原因概念，就行动者在行动中的作用而言，我们仍然可以说，
行动者是其行动的原因，这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原因模式。撇开这层义理，从词源考察可以发现，拉丁文的

“ｃａｕｓａ”和希腊文的 “α C τ o α”都兼有原因和动机、理由的意思，且都可以作为法律用语，指案件、诉讼、
负有责任等。

利科从人类学、存在论的角度指明动机的双重性，由此得出说明和理解在认识论层面上需要融合互补。

“认识论的论据是完全肤浅的，而且实际上它掩盖了应该要得到揭示的人类学的深层重要性。正是如此，准确

来说人既属于因果关系的辖区也属于动机关系的辖区，因此既属于说明的辖区也属于理解的辖区。”④ 他进一

步援引了冯·赖特的观点，使说明的条件和理解的条件汇合，二者的截然对立彻底得以消解。冯·赖特表明，

从事态变化的角度来看，行动观念和因果观念相遇了，行动主体以某种理由、动机所做 （ｄｏ）的事情及其结
果 （ｒｅｓｕｌｔ），与行动作为原因所引发 （ｂｒｉｎｇ ｏｕｔ）的事情及其效果 （ｅｆｆｅｃｔ）、后果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是重合
的⑤。冯·赖特一方面说这两个层次的区分是相对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两者不能混淆。利科发挥了其 “意向

介入”（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的思想，强调人的行动就在于使其意向、意图介入到世界之中，从而在世
界中引起变化。在介入事情、改变世界的实践行动中，“事情的进展和人的行动……是交叠在一起的”⑥，介

入概念引导出一种非休谟式的原因概念，包含着行动者的主动性和动机，消解了普遍的因果决定论。“互相影

响 （ｉｎｔｅｒｆéｒｅｎｃｅ）这个概念终结了理解的心理秩序和说明的物理秩序之间难以承受的对立状态。”⑦ 在行动诠
释学中，原因和动机—理由的截然对立、说明和理解的截然对立，均被取消了，这可视为对康德解决意志自

由难题之方案———通过划界得出双重观点、双重立场———的突破，转变为改变世界、塑造自身的实践立场，

与马克思的实践观⑧有异曲同工之处，立足于实践立场，通过实践行动，自然和自由的协调统一得以可能。人

的行动既是主体的行动，亦是事件的发生，借用安斯康姆的话说， “我做所碰巧发生之事 （Ｉ ｄｏ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⑨，只不过她侧重分析了这句表述包含的矛盾以及两种不同层次的知识 （观察性的知识和自我知

识），而这种矛盾和分裂在实践的观点之下能够得到克服。

最后，行动诠释学与怀疑诠释学—信任诠释学、反思诠释学、自身诠释学相得益彰，在社会批判、人文

教化、自我塑造方面彰显了诠释学的实践性和 “伦理性质 （ｅｔｈｉｓｃ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ｔ）”。瑏瑠 行动诠释学从文本诠释学
拓展而来，而文本诠释有不同的态度，利科归结为信任与怀疑，相应地有信任诠释学 （ｈｅｒｍéｎｅｕ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４３

①

②

⑤

⑧

⑨

瑏瑠

中译本参见冯·赖特：《解释与理解》，张留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此译本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译为 “解释”，考虑

到作为诠释学术语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ｋｌｒｕｎｇ”与 “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的区分，按照中文诠释学界的
惯例，我们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对应德语的 “Ｅｒｋｌｒｕｎｇ”）译为 “说明”。

③④⑥⑦　 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第 １９０、１８６、１８６、１８８、１８９页。
Ｃｆ Ｇｅｏｒｇ Ｈｅｎｒｉｋ ｖ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牞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ａｇａｎ Ｐａｕｌ牞 １９７１牞 ｐ ６４ｆｆ 见张留华中译本第 ５０ 页及以
下。

正如丁立群所指出的，应当从总体上看待马克思的实践观，实践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制作或物质生产劳动，而是囊括了人类的一切

创造性活动，此种视域有助于克服三分对峙 （理论、制作、实践）的局限性。（参见丁立群：《劳动之成为实践：历史嬗变及其意

义》，《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 ９期）
安斯康姆：《意向》，张留华译，第 ５５页。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Ｇｒｔｚｅｌ牞 Ｄｉｅ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 ｄｅｒ Ｆｉｋｔｉｏｎ牶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Ｔｕｒｎｓｈａｒｅ Ｌｔｄ牞 ２００５牞 Ｓ １０８



“行动诠释学”及其实践哲学新范式

ｃｏｎｆｉａｎｃｅ）和怀疑诠释学 （ｈｅｒｍéｎｅｕｔｉｑｕｅ ｄｕ ｓｏｕｐｏｎ），前者强调对意义的恢复，后者强调对虚假意识的批判
性解构，但 “二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互补的”①，行动诠释学将文本和行动贯通起来，对于行动意义的揭

示，也需要将信任态度与怀疑态度结合起来，引向目的论、主体考古学、社会批判等。此外，行动诠释学与

反思诠释学、自身诠释学 （ｌｈｅｒｍéｎｅｕｔｉｑｕｅ ｄｕ ｓｏｉ）相互印证。在利科这里，反思不是孤独的沉思和内省，而
是经由他者返回自身的过程，这种反思不仅是认识，更是行动，具有教化塑造功能和伦理道德意义。利科用

“自身”（ｓｏｉ）取代了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使自身诠释学 “对赞颂 ‘我思’与解构 ‘我思’都保持相同的

距离”②，强调自身与他者的交织，自身性之中包含着他者，由此构建了一种 “新主体哲学”③。自身诠释学具

有 “三个主要特征，也即：通过分析的反思迂回，自身性与相同性的辩证法，以及自身性和他者性的辩证

法”④。自身是一个拓展变化的概念，在实践行动中实现意义的创造与生成，在历史、人文的广袤空间中不断

进行自我塑造，由此得到一个 “放大了的自我”，个人的同一性乃是突破了相同性 （ｍêｍｅｔé）的另一种同一
性，即自身性 （ｉｐｓéｉｔé）。

综上所述，无论从实践哲学还是从诠释学的跨领域应用来看，行动诠释学无疑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范本。

诠释学深度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之中，成为统合说明与理解，方法论、存在论与实践哲学的学科视域，这一

视域有助于解决欧陆哲学思辨传统与英美分析传统的长期对立，使两种思想资源相互阐发。行动诠释学既是

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综合的产物，又为诠释学与文学叙事、语言学、语用学、社会科学、行动理论的

结合开辟了多种可能，为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创新提供了借鉴和发展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诠释学的实施：理解、解释与应用”（２４ＦＺＸＢ０６０）的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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